附件1

山西省工程系列生态环境工程专业
高级工程师评审申报材料
填报装订送审说明

一、需推荐单位提交材料及要求
1.加盖公章的申报高级工程师推荐函（逐级上报）；
2.“三公示”原件和公示现场照片(照片需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3.加盖公章的《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汇总表》1份，同时报送电子版；
4.申报人员个人近期证件照电子版，2寸，白底，png格式，尺寸35mm*53mm，像素413px*626px，文件名为姓名+身份证号码，身份证最后一位“X”的要大写。
二、需申报人员提交材料及要求
1.《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注：A4纸双面打印（一式5份），按照附件4中填表说明填报，在推荐意见页“工作（聘用）单位鉴定意见”栏，须写明申报人员“具备良好的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学历条件、资历条件、考核条件及继续教育均符合要求；工作经历能力条件中符合第   条（项）；业绩成果条件中符合第   条（项）；学术技术条件中符合第   条（项）。同意推荐”，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没有鉴定意见和负责人签字的，高评委不予受理。
2.《山西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综合考评表》
注：A3纸双面打印（一式5份），按照附件5格式要求填报。
（1）在规定的空格内填写申报内容，不能更改表格的类型和格式。
（2）出生年月、取得资格时间、聘任时间、毕业时间等有关时间的填写要求格式为“XXXX年XX月”。
（3）“主要工作经历”中“职务”一栏要填写完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可注明兼任行政职务。
（4）“任现职期间完成的工作项目”和“任现职期间业绩成果”两栏在“个人角色”中要按实际在工程项目中从事的角色(主持、主要技术骨干)填写，同时要注明个人排序，如：共6名技术项目完成(获奖)人员中本人排第3名，填写“3/6”。
3.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申报人员需同时提交本人任期内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1）专业技术工作总结一律用A3纸(420*297mm)打印,须打印提交一式5份。格式、字体按照附件6原样设置，不得随意更改，字数不少于2000字，一页打不完可原样续页。密封线至纸张顶部距离约8厘米，正文内容至密封线距离约3厘米。每份左上角粘贴不装订。
（2）有关个人信息只准在密封栏内显示,总结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内容一律用“本人、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等表示。
（3）推荐部门指各市人社局或省直主管部门，要对打印论文认真核对审查，不符合要求者，不得推荐。
4.答辩材料
（1）答辩论文一律使用A3纸（420*297 mm）打印,格式、字体按照附件7原样设置，不得随意更改，一页打不完可原样续页。密封线至纸张顶部距离约8厘米，正文内容至密封线距离约3厘米。每份左上角粘贴不装订。
（2）须打印提交一式5份。答辩论文须为本人在任现职期间以独立或合作第一,在本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字数不少于2000字。
（3）使用专业技术报告答辩的，专业技术报告要以论文格式撰写，要求有技术阐述和技术提炼，数据齐全，文字通顺，结论正确，字数2000字以上。
（4）评审答辩者的个人信息只准在打印纸头的密封栏内显示,论文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内容一律用“本人、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等表示。
（5）推荐部门指各市人社局或省直主管部门，要对打印论文认真核对审查，不符合要求者，不得推荐。
5.《山西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卷宗》
注：申报者将全部申报材料内容按照附件8中要求整理1套，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审核人姓名、审核时间、审核意见。标明页次和页数并胶装成册，封面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1） [bookmark: _GoBack]学历资历印证材料。包括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学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任职资格证书、聘任文件（证书）、在职在岗证明（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提供专业技术岗工资审批表）等。
（2）年度考核印证材料。包括近五年（专业硕士近四年、博士近两年年度考核档案复印件各1份。非公经济组织、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可不提供年度考核材料。
（3）继续教育印证材料。包括培训合格结业证书、学员手册等有关证明材料。
（4）获奖或其它资格证书。如学术论文、其他获奖证书、外语合格证书、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等。
（5）工作经历能力材料。科研项目（课题）须提交立项任务计划书（含项目参加人员排名），科技成果登记表（含项目完成人员排名），课题验收、登记或鉴定证书等相关材料；转化引进或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须提交实施方案、可行性报告、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辅证材料、完成后的效果调研、评估或主管部门、相关机构的鉴定（验收、认可）等证明材料；标准须提交立项文件、标准文本、发布公告等相关证明材料；其它专业性技术工作须提交项目立项、批复或通过验收文件、证明本人在项目(课题）中担任角色、所起作用、成果鉴定报告书、获奖证书等。
（6）业绩成果或完成工作量材料。包括项目(课题）立项、批复文件、证明本人在项目(课题）中担任角色、所起作用、各类奖项的申报资料、获奖证书、表彰文件等相关材料；专利须提交有效期内的证书、有效期内的印证材料（如缴费发票等）和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的证明（如专利成果应用单位证明或技术转让合同）。
（7）学术技术材料。包括发表论文期刊封面、封底、目录、本人论文页、知网或万方或维普数据库网站检索页；专业技术报告立项文件、角色证明材料、批复文件、专业技术报告、知网查重证明（重复率不得高于30%）；学术、技术著作须附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CIP数据核字号验证”的检索页。
三、材料送审要求
申报人员将个人申报材料统一放置在厚牛皮纸档案袋内，标明申报人姓名、单位、申报专业、联系电话，逐级报推荐单位。推荐单位统一收集审核后，连同需推荐单位提交材料，按照规定的收审时间，安排专人集中统一报送高评委办事机构，不受理个人报送评审材料。向评委会办事机构报送评审材料时，需携带荣誉奖励证书、业绩成果获奖证书等原件，待审核后当场退回，个人档案内的相关资料以及各类专业技术方面证明材料真实性由各用人单位负责审核把关，并加盖公章。申报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含PDF扫描件），刻录光盘随卷宗一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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